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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15年海民初字第04674号案件情况说明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：

贵院于2017年8月17日委托我公司对2015年海民初字第04674号案件所涉及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大学林园4号楼26号房屋自2013年12月5日至今的50%房屋使用权价值进行评估鉴定。
我公司自收到《司法鉴定委托书》之日起曾多次通知到缴费义务人的代理人李平预交评估费，但截至目前，缴费义务人迟迟未来缴费。
根据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委托司法鉴定工作的规定（试行）》第九条：“……缴费义务人在规定时间内不交纳鉴定费的，视为自动放弃鉴定……”，若缴费义务人于11月31日前未预交评估费，我公司将对委托鉴定做退件处理，现将上述情况函至贵院。

特此说明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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